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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908       证券简称：京运通   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4-017 

 

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终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 

 

 

 

 

2014 年 4 月 28 日，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）第二届

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终止<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

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>的议案》，一致同意终止公司于 2013

年 8 月 6 日制定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。 

一、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情况 

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3 年 7 月

23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<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

励计划（草案）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称“中

国证监会”）的反馈意见，公司将《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

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进行了修订和补充说明，形成了《北京京

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

要（以下称“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”），并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

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审议通过。 

  公司独立董事对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同时北京市

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出具了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 2013 年 9 月 13 日，公司召开的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《激

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。 

  二、关于终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原因说明 

  公司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规定，授予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

业绩考核条件为：2013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

低于 6,000 万元人民币。授予条件达成后，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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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股票，若不达标，则本激励计划终止实施。 

  根据《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》所披露信息，公司

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,909,470.72 元，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-8,744.83 万元，未达到 2013 年归属于上市

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6,000 万元的业绩标准，未能满足

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。根据 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

理办法(试行)》、公司《激励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的规定，公司决定终止本次股

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。 

 三、终止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

 鉴于公司未实施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，不产生相关成本费用。本

次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终止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实质

性影响，不会影响股东的权益。 

 同时，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充分考虑行业、市场，并紧密结合

公司实际情况，研究其他有效的激励方式，适时重新推出股权激励计划。在此期

间，公司仍会通过优化薪酬体系、绩效考核体系等方式来调动核心技术 （业务）

人员的积极性、创造性，以达到预期的激励效果，促进公司持续、健康、稳定的

发展。 

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4 年 4 月 28 日 

 

 


